[bookmark: _GoBack]臺北市文山區明道國民小學111學年度代課教師甄選簡章
                                     經本校110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第13次會議審議通過【一次公告分次招考】
  一、依據：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教師法」、「臺
      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甄選作業要點」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
      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報名資格：凡中華民國國民，具下列各項資格者：
  (一)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9條、教育人員任用條 
      例第31條、第33條規定之情事（倘報名時未發現而於聘任後發覺，應予以 
      解聘）。
 (二)無「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1條第1項規定之情事者。
 (三)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3條規定，以一次公告分次招考
     方式進行，各次甄選報名者須符合資格如下：(以下係於甄選結果無人報名或
     錄取時，依序辦理招考)
	具備
資格



次別
	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3條第3項第1款規定者(具有各該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證書者)
	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3條第3項第1款或第2款規定者(具有各該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證書者或具有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取得修畢證明書者)
	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3條第3項第1款或第2款或第3款規定者(具有各該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證書者或具有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取得修畢證明書或具有大學以上畢業者)

	第1次
	ﾚ
	
	

	第2次
	ﾚ
	ﾚ
	

	第3次
	ﾚ
	ﾚ
	ﾚ


三、甄聘名額及聘期：依成績順序錄取正取名額，備取數名，並得不足額錄取。
	類別
	聘期
	名額
	備註

	代課鐘點教師
(扯鈴專長)
	111年8月30日至112年6月30日
	正取1名，依分數高低擇優錄取若干名
	1.本名額每週上課節數約4節，每節
  新台幣320元。
2.教育部補助款外加代課教師。

	代課鐘點教師
(英文專長)
	111年8月30日至112年6月30日
	正取1名，依分數高低擇優錄取若干名
	1.本名額每週上課節數約6節，每節
  新台幣320元。
2.具英文相關科系畢業尤佳。
3.教育部補助款外加代課教師。 


    四、報名應繳表件：
     (一)報名表：請詳填各欄並貼上本人最近3個月內2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1張。
     (二)資格證件：繳交下列資料正、影本各1份並請按順序分別裝訂成冊，正本驗後發還。
      (1)國民身份證。
      (2)學經歷證件：畢業證書、合格教師證書、實習教師證書、代課證明書、離職或服務證明書、研習進修證明書（最近5年）。
      (3)退伍令或免服兵役證明。（尚未服役暨女性免繳）
      (4)專長或特殊表現證明文件。（無者免繳）
       (5)以正楷填妥應試者本人姓名、通訊地址、郵遞區號之限時掛號信封乙只，並貼足郵資。（寄發成績通知用，如不需寄發成績者免繳交） 
       (6)切結書。
 (7)自傳。
    (8)持有國外學歷者，應附法院公證之中譯本及繳驗駐外單位查證學歷屬實之證
       件，始得報名，不得以切結書方式要求報名後再補證。
  1.經駐外單位驗證後之國外學歷證件影印本及法院公證之中譯本1份。
  2.經駐外單位驗證後之國外學歷歷年成績證明影印本及法院公證之中譯本1
    份。
  3.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核發之修業期間之出入境日期記錄證明。
(三)教案。
(四)上述相關資料將做為教師甄選報名及提供教育部研訂師資培育政策之用。
  五、報名相關事項：簡章公告期間：
	 報名方式
	1.親自報名(親自攜帶有關證件正本及影本)
2.委託報名(除攜帶有關證件正本及影本外，需持委託書、受委託人及委託人國民 
  身分證)，不受理通訊報名。

	 報名地點
及聯絡電話
	 臺北市文山區明道國民小學人事室（校址：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2段138巷61
 號）。 (電話02-29392821轉160）。

	甄選訊息
公告地點
	  1.本校網站：http://www.mdps.nss.tp.edu.tw/nss/p/index 
  2.教育部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選聘網站：
    http://tsn.moe.edu.tw/index/NewsShow.aspx?f=FUN201003161118253V1 

	報名費
	 1.新臺幣參佰元整。
2.既經初審通過受理報名，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費。
3.凡是「111學年度公立國民小學教師聯合甄選人員資料庫名冊」之人員，於報名
  經公開甄選程序時免收取甄選報名費。


  六、報名日期：【本次甄選採一次公告分次招考，逾時恕不受理，如缺額補滿則不再
                 進行下階段招考】。
	第1次招考：

	報名日期
	報名資格
	甄試項目、日期、時間

	111.8.22(星期一)上午9-12時
	1、 具有各該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證書者。
	 111.8.22(星期一)
下午13：00開始甄選，先試教後口試。

	結果榜示
	成績複查日
	錄取報到日

	111.8.22(星期一)下午5時前公布於本校網站。
	111.8.23(星期二)
上午11時前持身份證向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申請成績複查。
	111.8.23(星期二)
上午12時前攜帶學經歷相關證件至人事室報到。

	第2次招考：(如第一次無人報名或無人錄取)

	報名日期
	報名資格
	甄試項目、日期、時間

	111.8.23(星期二) 上午9-12時
	1、 具有各該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證書者。
2、 或具有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取得修畢證明書者。
	 111.8.23(星期二)
下午13：00開始甄選，先試教後口試。

	結果榜示
	成績複查日
	錄取報到日

	111.8.23(星期二)下午5時前公布於本校網站。
	111.8.24(星期三)
上午11時前持身份證向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申請成績複查。
	111.8.24(星期三)
上午12時前攜帶學經歷相關證件至人事室報到。

	
第3次招考：(如第二次無人報名或無人錄取)

	報名日期
	報名資格
	甄試項目、日期、時間

	111.8.25(星期四)上午9-12時
	1. 具有各該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證書者。
2. 或具有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取得修畢證明書者。
3. 或具有大學以上畢業者。
	111.8.25(星期四)
下午13：00開始甄選，先試教後口試。 

	結果榜示
	成績複查日
	錄取報到日

	111.8.25 (星期四)下午5時前公布於本校網站。
	111.8.26(星期五)
上午11時前持身份證向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申請成績複查。
	111.8.26(星期五)
上午12時前攜帶學經歷相關證件至人事室報到。


第4次招考：(如第三次無人報名或無人錄取)
	報名日期
	報名資格
	甄試項目、日期、時間

	111.8.26(星期五)上午9-12時
	1.具有各該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
 證書者。
2.或具有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取得修
  畢證明書者。
3.或具有大學以上畢業者。
	111.8.26(星期五)
下午13：00開始甄選，先試教後口試。 

	結果榜示
	成績複查日
	錄取報到日

	111.8.26 (星期五)
下午5時前公布於本校網站。
	111.8.29(星期一)
上午11時前持身份證向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申請成績複查。
	111.8.29(星期一)
上午12時前攜帶學經歷相關證件至人事室報到。


第5次招考：(如第四次無人報名或無人錄取)
	報名日期
	報名資格
	甄試項目、日期、時間

	111.8.29(星期一)上午9-12時
	1.具有各該教育階段、科（類）合格教師
 證書者。
2.或具有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取得修
  畢證明書者。
3.或具有大學以上畢業者。
	111.8.29(星期一)
下午13：00開始甄選，先試教後口試。 

	結果榜示
	成績複查日
	錄取報到日

	111.8.29 (星期一)
下午5時前公布於本校網站。
	111.8.30(星期二)
上午11時前持身份證向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申請成績複查。
	111.8.30(星期二)
上午12時前攜帶學經歷相關證件至人事室報到。


七、甄試方式：總成績相同時，以試教成績高者優先錄取，凡未達80分不予錄取
(一)代課鐘點教師(扯鈴專長)：
  (1)試教：試教時間每人約15分鐘。試教範圍：占總分60％，請應試者設計扯
           鈴專長訓練內容進行試教(本校不提供資訊媒材)。
(2)口試：當場即席回答約10分鐘。口試範圍：自我介紹、教育理念、專業知
           識、教學設計、表達能力、儀容舉止、個人專長…等，占總分40%。
(二)代課鐘點教師(英文專長)：
       (1)試教：試教時間每人約15分鐘。試教範圍：占總分60％，請應試者設計六
                年級Dino on the go 7&8學習領域（翰林版）內容進行試教(本校
                不提供資訊媒材)。
(2)口試：當場即席回答約10分鐘。口試範圍：自我介紹、教育理念、專業知
           識、教學設計、表達能力、儀容舉止、個人專長…等，占總分40%。
八、錄取公告及報到：                  
(一)放榜公告：複試甄選錄取公布本校http://www.mdps.nss.tp.edu.tw/nss/p/index。
(二)成績複查：應考人如對應試成績有疑義，請持身分證親自向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申請。(僅複查成績登錄作業，不得要求重新評閱)
  (三)報到日期：經甄選正取者應於規定時間內親自攜帶身分證及所有學經歷之相關證件正、影本各1份至本校人事室完成報到手續。逾期視同棄權，由備取依序遞補。
九、附則：
(一)申請複查成績，不得要求重新評閱、提供參考答案、閱覽或複印試卷。亦不得
    要求告知評審/甄選委員會委員之姓名或其他有關資料。
(二)凡經甄選錄取分發者，不得拒絕學校所安排之兼任職務，如導師、行政工作及
    協助校務工作等，原則擔任錄取類科之教學，惟實際課務安排仍由受聘學校考
    量現有教師專長、任教意願、學校課程發展及學生學習需求等因素予以排定。
(三)凡經甄選錄取者，需配合本市教師研習中心規劃辦理之教師研習調訓，以增
    進知能。
(四)本次備取代理(課)教師列冊侯用，嗣後於111學年度同一教育階、科（類）3
    個月以上代理(課)教師缺額，得依序聘任該等備取人員遞補之。
(五)繳驗之證明文件，相關資料將做為教師甄選報名及提供教育部研訂師資培育
    政策之用，如有不實者，除取消其甄選及錄取資格外，如涉及刑責由應試者自
    行負責。
(六)經甄選合格錄取者於報到後，不得再至他校應聘。
(七)代課期滿無條件解除代課職務，如未能勝任職務時，經本校教評會通過，得隨
    時解除聘任，不得以任何理由請求留任或補助。
(八)經甄選錄用者，到職前應繳交公立醫院體格檢查表（含最近三個月X光透視）。
(九)本校教師評審委員及甄選委員本人及配偶之三親等應試時應迴避擔任委員。
(十)雖經本校錄取並應聘，但繳交之各項證明文件無法敘薪者應自動離職，不得
    要求留任或任何賠償。
(十一)如遇天然災害或不可抗拒之因素，經臺北市政府發布停止上班時則延後辦
      理，確定時間另行於本校網站最新消息區公告。
(十二)因應各項防疫措施，依相關規定辦理，必要時可視實際需要公告於網站。
(十三)為維護兒童及少年人身安全，錄取者應接受本校依據「性侵害加害人犯罪
      登記及查閱辦法」向事業主管機關申請查閱，如有不符規定者，取消錄取資
      格。
(十四)本簡章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及甄選委員會決議辦理之；如有臨時通知
      或補充事項，由甄審委員會公告於本校網站。


中 華 民 國111年08月   日

臺北市文山區明道國民小學111學年度代課教師甄選報名表
   編號：                                            111年 8月    日
  甄選類別：代課鐘點教師(扯鈴)代課鐘點教師(英文)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照片
(或相片檔案)

	現職職務
	

	

	最高學歷
	                                           
年   月畢業  （請註明科系）
	

	身分證
字號
	
	聯絡電話
手機號碼
	
	email 
	

	現居住所
	

	經歷
	服務單位及職稱
	起迄年月
	專長
	教師證書
字號
	           字第             號

	
	
	
	
	其他
資格條件
	

	
	
	
	
	
	

	
	
	
	
	
	

	
	
	
	
	專長
	

	
	
	
	
	
	

	
	
	
	
	
	

	檢附
證件
	□繳交報名表、切結書            □合格教師證書  
□畢業證書                      □國民身份證
□專長或資格證明                □其他   
□簡要自傳        

	審查
結果
	填表人簽名或蓋章
	審查人員核章
□合格、□不合格
	收報名費(總務處出納組)
□300元整





臺北市文山區明道國民小學111學年度代課教師自傳
[bookmark: OLE_LINK97][bookmark: OLE_LINK98][bookmark: OLE_LINK99]姓名：                          
 
	一．自我介紹：

	

	

	二．教育理念：

	

	

	

	三．學經歷自述：

	

	

	

	四．教師專業進修成長：

	

	

	

	五．報考明道原因：

	

	

	





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　　　  　參加臺北市文山區明道國民小學111學年度代課教師甄選，已詳閱知悉簡章內容並慎填甄選類別無誤，如有下列事項之一發生時，無異議放棄錄取資格，已報到者應即離職，願意負相關法律責任暨放棄先訴抗辯權，特此切結。
 一、報名表上所填寫之資料或繳驗之證明文件有不實情事。
   二、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9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第33條各款情事之一仍報考，聘用後始發現者。
 三、具有雙重國籍者。
  四、為維護兒童及少年人身安全，立切結書人自願接受貴校依據「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及查閱辦法」及「不適任教育人員之通報與訊蒐集及查詢辦法」，主動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查閱，如有不符規定者，取消受聘資格，不得異議。為恐口說無憑，特立此書具結。

　　　　此致
臺北市文山區明道國民小學

　　　　　　　      立切結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
（正面）黏貼處

	
	

國民身分證
（反面）黏貼處



委  託  書

立委託書人　　　　 　因故確實無法親自報名臺北市文山區明道國民小學111學年度代課教師甄選報名及資格審查，茲委託         攜其身分證及本人報名表及相關證件代為辦理報名手續，並全權處理相關事宜。

此致
		
臺北市文山區明道國民小學
	

委託人：          （簽章）
身份證字號：
通訊地址：
電話：


受委託人：          （簽章）
身份證字號：
通訊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月      日

　 臺北市文山區明道國民小學111學年度代課教師甄試成績複查申請表
	姓名
	
	甄選職務
	

	項目
	原始成績
	複查成績

	筆試
	
	

	試教
	
	

	口試
	
	

	合計總分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簽章
	

	複查


結果
	· 成績計算無誤。
· 成績計算有誤，應更正為
__________分。
	甄審會


簽章
	






中華民國  111        年          月             日



臺北市


文山


區


明道


國民小學


1


1


1


學年度


代課


教師甄選簡章


 


                                     


經本校


1


10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


第


1


3


次


會議審議通過


【一次公告分次招考】


 


 


 


一、依據：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教師法」、「臺


 


      


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甄選作業要點」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


 


      


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


報名資格：


凡中華民國國民，具下列各項資格者：


 


 


 


(


一


)


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


9


條


、


教育人員任用條


 


 


    


 


 


例第


31


條、第


33


條規定之情事（倘報名時未發現而於聘任後發覺，應予以


 


 


      


解聘）。


 


 


(


二


)


無「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之情事者。


 


 


(


三


)


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


?


第


3


條規定，以一次公告分次招考


 


     


方式進行，各次甄選報名者須符合資格如下：


(


以下係於甄選結果無人報名


或


 


     


錄取時，依序辦理招考


)


 


具備


 


資格


 


 


 


 


次別


 


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


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


3


條第


3


項第


1


款規定


者


(


具有各該教育階段、科


(


Ãþ


)


¦X®æ±Ð®vÃÒ®ÑªÌ


)


 


¨Ì¡u¤¤¤p¾Ç­Ý¥ô¥N½Ò¤Î¥N²z±Ð


®v¸u¥ô¿ìªk¡v²Ä


3


±ø²Ä


3


¶µ²Ä


1


´Ú©Î²Ä


2


´Ú³W©wªÌ


(


¨ã¦³¦U¸Ó±Ð


¨|¶¥¬q¡B¬ì


(


Ãþ


)


¦X®æ±Ð®vÃÒ®ÑªÌ©Î¨ã


¦³­×²¦®v¸êÂ¾«e±Ð¨|½Òµ{¡A¨ú±o­×²¦


ÃÒ©ú®ÑªÌ


)


 


¨Ì¡u¤¤¤p¾Ç­Ý¥ô¥N½Ò¤Î¥N²z±Ð®v


¸u¥ô¿ìªk¡v²Ä


3


±ø²Ä


3


¶µ²Ä


1


´Ú


©Î²Ä


2


´Ú©Î²Ä


3


´Ú³W©wªÌ


(


¨ã¦³¦U


¸Ó±Ð¨|¶¥¬q¡B¬ì


(


Ãþ


)


¦X®æ±Ð®vÃÒ®ÑªÌ©Î


¨ã¦³­×²¦®v¸êÂ¾«e±Ð¨|½Òµ{¡A¨ú±o­×²¦


ÃÒ©ú®Ñ©Î¨ã¦³¤j¾Ç¥H¤W²¦·~ªÌ


)


 


²Ä


1


¦¸


 


?


 


 


 


第


2


次


 


?


 


?


 


 


第


3


次


 


?


 


?


 


?


 


¤T


¡BºÂ¸u¦WÃB¤Î¸u´Á¡G


¨Ì¦¨ÁZ¶¶§Ç¿ý¨ú¥¿¨ú¦WÃB¡A³Æ¨ú¼Æ¦W¡A¨Ã±o¤£¨¬ÃB¿ý¨ú


¡C


 


Ãþ§O


 


¸u´Á


 


¦WÃB


 


³Æµù


 


¥N½ÒÄÁÂI±Ð®v


 


(


§è¹a


±Mªø


)


 


111


¦~


8


¤ë


30


¤é¦Ü


112


¦~


6


¤ë


30


¤é


 


¥¿¨ú


1


¦W¡A¨Ì


¤À¼Æ°ª§C¾ÜÀu


¿ý¨ú­Y¤z¦W


 


1.


¥»¦WÃB¨C¶g¤W½Ò¸`¼Æ¬ù


4


¸`¡A¨C¸`


 


  


·s¥x¹ô


320


¤¸¡C


 


2.


±Ð¨|³¡¸É§U´Ú¥~¥[¥N½Ò±Ð®v


¡C


 


¥N½ÒÄÁÂI±Ð®v


 


(


­^¤å


±Mªø


)


 


111


¦~


8


¤ë


30


¤é¦Ü


112


¦~


6


¤ë


30


¤é


 


¥¿¨ú


1


¦W¡A¨Ì


¤À¼Æ°ª§C¾ÜÀu


¿ý¨ú­Y¤z¦W


 


1.


¥»¦WÃB¨C¶g¤W½Ò¸`¼Æ¬ù


6


¸`¡A¨C¸`


 


  


·s¥x¹ô


320


¤¸¡C


 


2.


¨ã­^¤å¬ÛÃö¬ì¨t²¦·~¤×¨Î¡C


 


3


.


±Ð¨|³¡¸É§U´Ú¥~¥[¥N½Ò±Ð®v


¡C


 


 


  


  


¥|


¡B


³ø¦WÀ³Ãºªí¥ó¡G


 


   


  


(


¤@


)


³ø¦Wªí¡G½Ð¸Ô¶ñ¦UÄæ¨Ã¶K¤W¥»¤H³Ìªñ


3


­Ó¤ë¤º


2


¦T¥¿­±¥b¨­²æ´U·Ó¤ù


1


±i¡C


 


   


  


(


¤G


)


¸ê®æÃÒ¥ó¡GÃº¥æ¤U¦C¸ê®Æ¥¿¡B¼v¥»¦U


1


¥÷¨Ã½Ð«ö¶¶§Ç¤À§O¸Ë­q¦¨¥U¡A¥¿¥»Åç


«áµoÁÙ¡C


 


      


(1)


°ê¥Á¨­¥÷ÃÒ¡C


 


      


(2)


¾Ç¸g¾úÃÒ¥ó¡G²¦·~ÃÒ®Ñ¡B¦X®æ±Ð®vÃÒ®Ñ¡B¹ê²ß±Ð®vÃÒ®Ñ¡B¥N½ÒÃÒ©ú®Ñ¡BÂ÷Â¾


©ÎªA°ÈÃÒ©ú®Ñ¡B¬ã²ß¶i­×ÃÒ©ú®Ñ¡]³Ìªñ


5


¦~¡^¡C


 


      


(3)


°h¥î¥O©Î§KªA§L§ÐÃÒ©ú¡C¡]©|¥¼ªA§Ðº[¤k©Ê§KÃº¡^


 


      


(4)


±Mªø©Î¯S®íªí²{ÃÒ©ú¤å¥ó¡C¡]µLªÌ§KÃº¡^


 


       


(5)


¥H¥¿·¢¶ñ§´À³¸ÕªÌ¥»¤H©m¦W¡B³q°T¦a§}¡B¶l»¼°Ï¸¹¤§­­®É±¾¸¹«H«Ê¤A¥u¡A¨Ã


¶K¨¬¶l¸ê¡C¡]±Hµo¦¨ÁZ³qª¾¥Î¡A¦p¤£»Ý±Hµo¦¨ÁZªÌ§KÃº¥æ¡^


 


 


     


 


 


(6)


¤Áµ²®Ñ¡C


 


 


(7)


¦Û¶Ç¡C


 


    


(8)


«ù¦³°ê¥~¾Ç¾úªÌ¡AÀ³ªþªk°|¤½ÃÒ¤§¤¤Ä¶¥»¤ÎÃºÅç¾n¥~³æ¦ì¬dÃÒ¾Ç¾úÄÝ¹ê


¤§ÃÒ


 


       


¥ó¡A©l±o³ø¦W¡A¤£±o¥H¤Áµ²®Ñ¤è¦¡­n¨D³ø¦W«á¦A¸ÉÃÒ¡C


 


  


1.


¸g¾n¥~³æ¦ìÅçÃÒ«á¤§°ê¥~¾Ç¾úÃÒ¥ó¼v¦L¥»¤Îªk°|¤½ÃÒ¤§¤¤Ä¶¥»


1


¥÷¡C


 


  


2.


¸g¾n¥~³æ¦ìÅçÃÒ«á¤§°ê¥~¾Ç¾ú¾ú¦~¦¨ÁZÃÒ©ú¼v¦L¥»¤Îªk°|¤½ÃÒ¤§¤¤Ä¶¥»


1


 


    


¥÷¡C


 




臺北市 文山 區 明道 國民小學 1 1 1 學年度 代課 教師甄選簡章                                         經本校 1 10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 第 1 3 次 會議審議通過 【一次公告分次招考】       一、依據：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教師法」、「臺          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甄選作業要點」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          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 報名資格： 凡中華民國國民，具下列各項資格者：       ( 一 ) 無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 9 條 、 教育人員任用條              例第 31 條、第 33 條規定之情事（倘報名時未發現而於聘任後發覺，應予以            解聘）。     ( 二 ) 無「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之情事者。     ( 三 ) 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 ? 第 3 條規定，以一次公告分次招考         方式進行，各次甄選報名者須符合資格如下： ( 以下係於甄選結果無人報名 或         錄取時，依序辦理招考 )  

具備   資格         次別  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 代理教師聘任辦法」第 3 條第 3 項第 1 款規定 者 ( 具有各該教育階段、科 ( 類 ) 合格教師證書者 )  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 師聘任辦法」第 3 條第 3 項第 1 款或第 2 款規定者 ( 具有各該教 育階段、科 ( 類 ) 合格教師證書者或具 有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取得修畢 證明書者 )  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 聘任辦法」第 3 條第 3 項第 1 款 或第 2 款或第 3 款規定者 ( 具有各 該教育階段、科 ( 類 ) 合格教師證書者或 具有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取得修畢 證明書或具有大學以上畢業者 )  

第 1 次  ?    

第 2 次  ?  ?   

第 3 次  ?  ?  ?  

三 、甄聘名額及聘期： 依成績順序錄取正取名額，備取數名，並得不足額錄取 。  

類別  聘期  名額  備註  

代課鐘點教師   ( 扯鈴 專長 )  111 年 8 月 30 日至 112 年 6 月 30 日  正取 1 名，依 分數高低擇優 錄取若干名  1. 本名額每週上課節數約 4 節，每節      新台幣 320 元。   2. 教育部補助款外加代課教師 。  

代課鐘點教師   ( 英文 專長 )  111 年 8 月 30 日至 112 年 6 月 30 日  正取 1 名，依 分數高低擇優 錄取若干名  1. 本名額每週上課節數約 6 節，每節      新台幣 320 元。   2. 具英文相關科系畢業尤佳。   3 . 教育部補助款外加代課教師 。    

      四 、 報名應繳表件：          ( 一 ) 報名表：請詳填各欄並貼上本人最近 3 個月內 2 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 1 張。          ( 二 ) 資格證件：繳交下列資料正、影本各 1 份並請按順序分別裝訂成冊，正本驗 後發還。          (1) 國民身份證。          (2) 學經歷證件：畢業證書、合格教師證書、實習教師證書、代課證明書、離職 或服務證明書、研習進修證明書（最近 5 年）。          (3) 退伍令或免服兵役證明。（尚未服役暨女性免繳）          (4) 專長或特殊表現證明文件。（無者免繳）           (5) 以正楷填妥應試者本人姓名、通訊地址、郵遞區號之限時掛號信封乙只，並 貼足郵資。（寄發成績通知用，如不需寄發成績者免繳交）               (6) 切結書。     (7) 自傳。        (8) 持有國外學歷者，應附法院公證之中譯本及繳驗駐外單位查證學歷屬實 之證           件，始得報名，不得以切結書方式要求報名後再補證。      1. 經駐外單位驗證後之國外學歷證件影印本及法院公證之中譯本 1 份。      2. 經駐外單位驗證後之國外學歷歷年成績證明影印本及法院公證之中譯本 1        份。  

